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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回歸祖國 20 年以來，澳門特區法制建設獲得長足的發展，為澳門經濟繁榮和

社會穩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為回顧“一國兩制”在特區的成功實踐，總結回歸

以來澳門特區法制建設的成就，並展望未來，正值澳門回歸 20 周年之際，法務局特別

邀請澳門和內地著名法學界的教授、專家、學者分別撰文介紹澳門回歸 20 年間“一國

兩制”實踐經驗、特區法制建設與法律發展狀況、《澳門基本法》在粵港澳大灣區法

治建設中的角色及作用等方面的情況。本專欄會分三周刊載原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冷鐵勛副教授的文章。 

 

基本法——澳門居民權利和自由的可靠保障（一） 

（文章內容以見報日的法例為依據） 

冷鐵勛 

  澳門回歸二十年來，居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這個“法”首先是指《澳

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以憲制性法律的形式確認了澳門居民廣泛的權利和自

由，而且為居民的權利和自由提供可靠保障。正是在《澳門基本法》的保障下，回歸

後的澳門居民真實地享有並行使著廣泛的自由和民主權利，居民的素質與能力也都因

此逐步獲得了全面發展。 

一、《澳門基本法》對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障 

  澳門居民權利和自由的保障首先體現在《澳門基本法》多方面對居民基本權利和

自由保障的制度安排上： 

 



  （一）列專章規定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個人基本權利及基本義務，是現代各國憲法的重要內容。“權利”之前加上“基

本”二字，是要表示這些權利，是各國制憲者所認為個人必不可少的權利。同樣的

道理，《澳門基本法》對居民的基本權利作出規定，亦是要表示這些權利，是基本法

起草者所認為澳門居民必不可少的權利。 

  正是基於基本權利的重要性，《澳門基本法》以專章對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作出

規定。在起草居民基本權利的內容時，有澳門的委員提出，澳門屬大陸法系地區，辦

案只能以成文法為依據，成文法的規定應當完備。委員們認為澳門的這個實際情況值

得重視，大家達成一個共識：應力求把通常屬於居民基本權利範疇而又符合“一國兩

制”方針和澳門實際情況的每一項權利和自由都寫進基本法。經過委員們努力，《澳

門基本法》第三章關於居民基本權利的規定，有十九個條文之多。 

  從內容和範圍上看，《澳門基本法》規定的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十分豐富和廣泛，

既有政治方面的權利和自由，也有人身方面的權利和自由，還有經濟、文化和社會，

訴訟，信仰等方面的權利和自由。 

  《澳門基本法》不僅列專章系統規定居民的基本權利，而且將該章的內容置於政

治體制的內容之前，即置於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有關規定之

前，這足見這部分內容的重要性。它折射出這樣的一種理念，即任何公權力機關的設

置乃至公權力的賦予，其目的都在於促進公權力機關更好地履行職責，進而保障居民

的基本權利。 

  （二）平等保護的基礎上突顯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主體多樣性 

  根據傳統憲法理論，享有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主體是本國公民。但在澳

門特別行政區，由於居民構成的複雜性，且又實行“一國兩制”，因而造就了居民權

利和自由主體的多樣性。不論何種身份的澳門居民，都是《澳門基本法》規定的基本

權利和自由的主體，而且都獲得基本法的平等保護。《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五條明確

規定，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在強調平等保護的基礎上，《澳門基本法》對澳門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障，

既突出體現了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重大歷史轉折背景，這主要表現在有關特區



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及有關人員須由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的規定

上，也強調對非中國籍居民的權利保護，這主要體現為有關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

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區保護的規定上。此外，基本法還特別規定，在澳門特區境內的

澳門居民以外的其他人，依法享有基本法規定的澳門居民的權利與自由。 

  （三）其他章節亦規定了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澳門基本法》除第三章系統規定了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外，還在總則、中央

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等部分規定了澳門居民的基本權

利。例如，“總則”一章第六條規定的私有財產權，“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

係”一章第二十一條規定的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權利，“經

濟”一章第一百零三條規定的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文化和社會事

務”一章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學生享有選擇院校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求

學的自由等。 

  （四）規定與居民權利和自由相關的國際公約在澳門的適用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四十條第一款的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

續有效，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基本法的這一規定意味著上述與澳門

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密切相關的國際公約在回歸後的澳門得以繼續適用。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澳門的規定能夠繼續在澳門回歸後

適用，這本身就是《澳門基本法》所賦予的，因此，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在澳門的適用

要符合《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不能違反《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更不能凌駕於《澳

門基本法》。 

  需要指出的是，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上述所指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和國

際勞工公約在澳門的適用是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的。因此，兩個國際

人權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在澳門不是直接適用的法律淵源，它們對澳門居民權利的保

障是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來實現的。雖然澳門的立法機關在回歸前後都沒有

專門就實施人權公約的規定制定出一個一攬子的本地法律，但從實踐中看，兩個國際



人權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在澳門的實施過程是融化或同步於澳門本地法律的制定以及

執行過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對澳門居民的權利

保障具有參照性作用。回歸二十年來，澳門特區通過加強法制建設，致力於促進和保

障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落實人權公約的各項規定，走出了一條自己的實施人

權公約的路。 

 


